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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牵涉到漫长的文化与现代化的关联史，从 19 世纪末

中国出现现代民族国家时，就开始有了相关政策，创意和自由民主观念深深嵌入围绕着创新和

竞争力展开的西化过程。而西方（或欧洲）现代化范式可能并非是一种全球通用的模式。我们

应该回溯到很长的历史时段之前，从这一时间角度来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状况，其间的政权、市

场与个人主体性的配置迥异于西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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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政策从“文化产业”转变为“创意产业”，这要在 1978 年以后的改革从提倡“改革

开放”转向“改革创新”的语境中去理解，改革的主题在其深化和加速中变换。
①
新的经济发

展阶段以符号消费为主，而“创意”看来正好为其提供了一个关键元素。我们也将在其它地方

讨论这个新政策议程的细节，但在此处我们须注意“创意”这个英国始创、经由香港翻译过来

的中文词汇，它很明显与“艺术”创想而非“科技”创新有关。
②
就像在西方，这个由艺术衍

生的词现在已经扩散到广大的地域，并且推动文化产业建立了许多以“创意”命名的部门。 

当代经济需要在生产和消费上进行创新方式的发展，其要求、同时也必然导致新的创意主

体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运作，而自由民主的社会状态则促进了这一切。这样看来，文化创意产

业作为一种政策，牵涉到一段漫长的文化与现代化的关联史，早从 19 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民族

国家时就开始有了。事实上，不仅上述历史阶段中，各个政权都展开了对各种等级的“创意”

产业的有效记录，它们也还在“安全的”创意和“敏感的”创意之间划出了界线，这些记录与

界线，体现出长期以来创意和自由民主观念是如何深深地嵌入围绕着创新和竞争力展开的西化

过程的。
③
 

在 1978 年之后的改革中，创意与文化产业起到的特殊作用里利害攸关的问题是：政权、市

场与个体的结构如何配置，辩论的核心围绕着当代资本主义（或各种资本主义）的轨道展开。

这里依次出现的问题首先是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是如何通过“文化”概念形成链接关系的，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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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洲现代化”状况是否是一种全球通用的模式。
①
与其用“奋起直追”、“片面模仿”、“参

差不齐”、“迟滞性”等词语或其他与理想典型和西欧模式的现代化相区别的负面模式来形容这

些改革，我们觉得更应该从一个长期历史时段的角度来理解 1978 年之后的中国“文化”状况，

其间的政权、市场与个人主体性的配置是非常不同于“西方”的。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将中国从19世纪到毛泽东时代间的“文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思

考。无需强调，二者的协同发展差不多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史，也正因如此，我们的阐释只能

是概要和粗略的。我们的目的是把文化与现代化的争论置于一个长期的历史语境中，以发现一

些对中国文化创意经济政策过于简单化的论述的问题。我们从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开始讨论，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确定政策打算接纳或建构为其目标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而且也

因为“文化”甚至“政策”这些概念本身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输入的外来词汇。在欧洲，“文化”

以及与它紧密关联的观念“艺术”，都是在涉及到政权、市场及主体的漫长复杂历史过程中形成

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提到。在中国，如同非欧洲社会一样，“文化”这一概念出现时即是确

已完全发展为某种必须等同于现代化的绝对命令；同时，这一绝对命令也是中西方话语权力的

不平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威胁着要破坏或重伤它刚刚命名的东西。 

在我们简要地勾勒中国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的文化概念时，我们希望避免简单化地去寻

找“现代”迹象，即那些仅仅追求模仿西方经验以求摆脱前现代受传统束缚的大清帝国的文化

符号。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做出有效的历史解读，这方面的解读曾经被所

谓的“全球化”舆论严重遮蔽，而不是被“革命”这个现代中国历史上更关键的概念所影响。
②

如果我们能脱离欧洲现代性模式去思考中国的历史，那我们也应该可以重新考察其文化政策所

确立的标准。我们的概述要从 1978 年开始，这是我们思考中国（尤其是上海）的文化经济的重

要年份。脱离欧洲模式去考察问题，也使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中国与西方在当代世界是如何会合

的，这是我们在结论部分要明确加以讨论的问题。 

 

二 

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始终难解难分。它们在国势危迫关头同时出现：在那时，

如果中国无法靠自己走向现代化，它就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强权击溃或肢解的威胁。因此，现代

化最初是与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相联系的，西方列强在这方面明显具有优势。正如一

位儒家学者冯桂芬所说：“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
③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

“洋务运动”，是由大清帝国的贵族和上层官员领导的，他们希望在获取西方先进技术知识的同

时保留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这也就是当时的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试图把

价值本质与工具方法分割开来的尝试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已受到了挑战。
④
问题并不仅仅是学

习西方的军事及其它技术，也不仅仅是学会使用新的外交话语同那些（使用这些技术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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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等谈话的技巧和礼仪。
①
清朝知识分子，无论身处官僚体制内外，都日益认识到要想让习

得的技术知识产生成效，就必须更深更广地推动大清帝国的内部变革。尤其是在洋务运动大规

模地开展农业、商业和工业革新以求为建设强大政权提供经济基础之后，文化变革的要求就更

凸显出来。于是，清朝知识分子为了王朝的长存和文明的永续，开始与西方列强交往，他们希

望依靠自身能力，用本土的能量与价值观去引领必要的变革，从而应对外来强权的威胁。 

在与西方列强频繁激烈碰撞后的数十年间，
②
大清帝国明显出现了新的迹象，即不仅学习

科学技术，也试图为民族国家建立新的政体。尽管（清朝知识分子们很快发现）国内各地有着

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政治制度，但它们彼此之间又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核心特征。它们都以某种

方式统治着一群特别的民众或曰民族，而且这个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文化，保障了各级

政权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政权有能力治理他们的民众和来自外国的各种事务，并体现

出空前的效能。维新政府能够动员新的社会团体，造就了一批新型国民，继而加强了国家的军

事力量。 

这次与西方列强的碰撞使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复杂化了，学者和维新派官员们被迫在儒学思

想框架中开始思考“民”和“国”的新区别。对很多清朝知识分子来说，无论他持保守还是激

进态度，这个问题都意味着要突破传统的或者说变化迟缓的儒家思想，打破原来的“民”与“国”

的区分，以求让皇权在新的民族－国家形式中重新获得合法性，
③
从而在面对外来威胁的紧迫

形势下能够应对历史难题，让帝国存续下去。 

遭遇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使清朝的社会精英们认识到，
④
应对策略不仅仅是技术与政治

管理方式的改进，还须进行整个社会体制的改革。清王朝不仅要“施行现代革新”，而且首先应

该考虑如何重新构建政权和社会，通过明辨形势、代表民众心愿，有效地管理和发动新“公民”

组成新的社会机体，清王朝才能树立起“高效”的现代政权形象，展示自身的合法性。这个过

程复杂且漫长；这既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危机逼迫的后果，同时也是一种线性历史发展的新要求。

历史的进化法则要求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找到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否则就将走向毁灭。
⑤
现代

化就是这样一个文明问题，它要求基本价值观、意义体系及其实践的改革，同时宣布传统价值、

意义已成为历史进步的包袱甚至障碍。正如佩里·安德森在讨论俄罗斯问题时所说： 

 

面对西方工业化强权的扩张，每一个主要的非欧洲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困境：哪种方式才能

最好地避免被西方侵吞。唯一的生存希望是迅速地仿效西欧吗？从本土传统中重新挖掘深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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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适当去芜存精，就能够拯救国家吗？还是说那只是一条自我毁灭之路？
①
 

 

来自西方的挑战不仅在于其现实的强大力量，而且在于它具有一种规范功能，甚至是本体

论意义上的能量，威胁着那些仍然持守着传统意义体系的现存政权和社会，要碾碎它们。在与

西方强权遭遇时，让传统合法化、让政府确立起其基本目标的上述激进想法，已被奥斯曼土耳

其、印度次大陆以及亚洲其它国家的经验证实。这种思路至今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②
 

在通行的历史叙事中，清王朝在历史考验中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没能把自身变革为一个现

代政权（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一个突出的自我改革成功的例子）。清政府的失败引发了后来的

一段混乱时期，各路势力竞相建立政权，试图实施一连串的现代化项目，将全体国民从农耕时

代带入工业化的未来。自由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大清帝国是“封建”王权，没有资格

完成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晚清政府可能确实开启了新军事和管理方式的改革、

推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市场、发展本土的工业资本主义，还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教育及

科学规划，但是这些仅仅是现代化工程的一个肇始——正如“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陈独秀

所说，孔老夫子最终要被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所取代。
③
 

“五四”运动将传统文化、资本主义和现代化问题统统缠绕混杂在一起，如何将这些问题

彻底厘清不是我们在本文中的任务。
④
在这里，传统意味着根深蒂固的信仰及其实践、无用的

知识、空洞的形式以及对往昔的盲目顺从。克服这些内容正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除掉这类传

统正是鲁迅提倡的“文化的革命”所追求的。
⑤
将传统经验及意义体系当作发展的障碍予以诋

毁和破坏，既是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在上个世纪的共同诉求，这些诋毁与破坏业已遭到广

泛的批判。
⑥
在这里我们将“传统”视为政权结构及其伦理概念上结构和叙事的历史积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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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y Anderson, ‘Incommensurate Russia’, New Left Review 95: 5-43. 2015. pp. 36. 他补充说

相较于中国、印度和日本，俄罗斯的资源“历史上就较为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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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广阔的泛亚洲地区的解释，可参见 Pankaj Mishra,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London: Penguin, 2012. 
    

③
参见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Vintage, 2013, 

p. 204. 

    
④
Rana Mitter, R.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⑤
我们在下面要讨论到鲁迅。Davies很好地分析过鲁迅和传统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参见 Davies, G. Lu 

Xun’s Revolution: 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特别是第六章。 

    
⑥
这种叙述当然会受到前面多种说法的挑战。人类学家们已经确认“前现代”文化是高度复杂的意义系统，

他们强调文化和传统（这两个词通常也是宗教的委婉替代）在为个人、社团和国家提供身份认同和自我持续的

连续性（可能还是渐增性）作用。反殖民和后殖民主义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本地文化的主张方式是其自治

的历史行为的决定性前提。研究文化与发展的理论家们指出纯粹只考虑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是有局限性的，他们

强调要在本地文化语境中固化这个理念——这是通过“跨文化竞争力”协议后日益重要的东西。他们还争论什

么是更标准的、甚至“人类学者”的作为“自身即目的”的“文化”概念，去对抗那些应当被评判的所谓成功

的发展。这些论点得到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的“才能”方法观点的呼应，他们观察着人类无法用 GDP

来表达或保证的基本能力、愿望和标准的范围——表达和创造的自由权利存在于应当在真正的人类发展中得到

增强的能力之中。 

这种对本地、“前现代”文化的确认，柔化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这个边界通常被西方中心论叙述

的文化评论支配着，其中经济发展将人类的本性与愿望排挤压缩到“文化”这个宽泛的词汇中去了。但是，正

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亚洲四小龙”，它们以一种非西方的文化传统积极自救，也形成了一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其国家与市场、个体与社会的结合方式与西方非常不同。中国作为一个新的世界强国的出现也给上述说法提供

了新的动力。中国所带有的重力——来自众多巨大深厚的历史连续性——牵引着现代化离开了西方中心的轨道。

但是，这种对西方的挑战并不必然被拖向相同的方向。很多新的强大的东亚国家，现在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促进

“文化”发展，它们拒绝批判的、“破坏性的”“西方”标准。向着全球性现代化开放的新愿景揭开了“文化”

自身可供选择的多种解释和战略部署。为了这个原因我们需要去探索更新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以理解此时什



特别要提出的是：儒家学说和中国帝王政权及社会的历史形式是否可以当作封建的前现代系统

被摒弃——这种摒弃过程带有一些本土色彩——这是公认的现代化运动吗？还是说这显示出一

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研究现代中国政权和社会的特别模式？ 

与上述提问密切关联的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及其与西欧现代化的关系。像威尔·赫顿

（Will Hutton）这样的学者（最后一章将讨论到），以及新近更有说服力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们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大分流”，
①
从 18世纪末开始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造

成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权力与生产力的极大差距，显示出西方民族国家的优越性，足以成

为现代化的典范。这个欧洲民族国家模式包含的要件是——“自由”市场、基于私人财产权的

独立公民社会、政权受到法律的限制、某种形式的代议制、科学探索、开放的公共领域——这

些特征成为现代化的理想范型。
②
 

在此我们并不特别关注后来欧洲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形态，而更关心是什么条件使

得欧洲，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率先发展出了资本主义。清政府（以及其它“传统政权”）按它

的秩序进行现代化变革的失败、或者它所开展的现代化的方式到底说明什么？我们将要探究的

是在中国语境中，社会主义式现代化历史的重要启示意义。 

传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问题交织缠绕，如同复杂的绳结，但这对我们的论述非常重要，

因为在这里“文化”观念既作为政策的目标得以出现，并且同时也提出了“创意”
③
这一绝对

命令，在中国语境里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在下一个部分中，我们将回顾那些围绕着“大分

流”所展开的争论，从而探讨欧洲现代性之中关于艺术与文化的三个关键原因。 

 

三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民族主义崛起的重要解说中，前现代

王朝的合法性不可避免地让位于那些植根于民族基础之上的政权。
④
这些新的“想象共同体”

基于集体身份认同——也就是政权声称他们所代表的身份——是印刷传播和以徽标为中心的去

神圣化的思维方式使得集体身份认同得以可能。根据本尼迪克特的阐释，对前现代的大清帝国

来说，非常清晰（甚至咄咄逼人）的情况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系统注定取代它，成为合法

化的新政权形式。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自强”的维新运动以及 1911年清朝灭亡前各种革新

的结果，新生的政权组织早在准备着摧毁那垂死的前现代王朝。 

这种围绕着前现代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对立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如今日益受到挑战。佩

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曾称之为“实体形式”
⑤
的坚固等式——民族国家等于现代性

——在某种程度上正被拆解。从1989年起，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的爆发显示出上述观念的高度

不确定性，甚至关于“理性的”现代性
⑥
的理解也变得反复无常。“全球化”这个概念，无论

如何定义，都被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规范性权威暗中破坏了，产生了多重抑或受人欢迎抑或遭人

                                                                                                                                                                               
么东西正处于险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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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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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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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Perry Anderson, “Imitation Democrac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15. 37(16), 19-24. pp. 20. 

    
⑥
参见 Mike Davies, “Marx’s Lost Theory”, New Left Review, 2015. 93:45-68. 



厌恶的后果。随着资本主义日益全球化，固有的民主公民权以及它在民族国家主权允准下的多

种权利越来越显现出各种问题。民族认同与规范性权威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就遭到削

弱、混杂并变得多样，这一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愈发迅猛。在这样的语境中，迫切的问题

是：自由民主模式的要件本是出现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中的，现在它要如何在这个体系之外存在

下去？ 

那些我们宽泛地称之为世界体系理论家的人——比如我们会想到乔万尼·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①
以及后殖民主义

学者们——例如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阿尼巴尔·奎杰罗（Anibal Quijano）、

白乐晴（Paik Nak-Chung），
②
他们将“大分流”与殖民主义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主

义的“世界体系”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直接商业开发有关，这些开发不受“威斯特伐利

亚体系”的约束。
③
欧洲的现代化不再是一个仅仅发源于其内部的进程，它通过一套复杂的机

制发展，形成了全球性的关于“现代的”和“落后的”、进步和灭绝的观念产物。现代与古代

之间的关联就这样成了并存关系，而非按历史时间先后出现的东西。 

这些学者们的工作为仍在持续中的“非西方”对西方“现代化”威胁进行的历史回应（国

家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冲突和张力打开了新视野。
④
这些冲突和张力关涉到两

个世纪以来由西方现代性规定的全球化系统，它规定了现代国家和公民的身份认同与意义系统。

与这些冲突和张力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持续已久的论争，即在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与机遇时，

“非西方”如何确立历史的身份认同和意义。在变化的紧要关头，留存下来的是现代性的形态。

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目前的民族国家中，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休戚与共的

吗，它们是否必然地共存于民族国家中？在民族国家之外，有没有其它形式的现代性、其它的

全球化规划来保护我们共同的未来呢？我们应当拒绝现代性还是寻找另一种不同的现代？ 

这些真实的问题打开了一个有关“大分流”的新历史视野。这不仅关系到欧洲的腾飞是否

就是理想范型或标准模式，而且关涉到欧洲模式确定的“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它已经被

强行推广到欧洲以外的全世界）是否正确。欧洲的腾飞就成为了偶然。欧洲腾飞的历史重要性

并不是被否认了，只是被加以扩展，被视为与现代性一体的东西了。欧洲可能确实“上演”了

现代性的一种形态，但并不意味着它穷尽了现代性的所有可能性。现代欧洲与自身的过去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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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也并不意味着它遇到其它非西方国家时也应该用相同模式强加于它们，造成诸多创伤。

在这类情况下，重要的问题是“前现代”政权形式以及信念应该充当怎样的角色？它们对当今

的现代有何启示？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与其往昔有着非常复

杂的关系。 

经济史学家们争论说，欧洲和中国都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物质、法律和社会文化

基础设施，是外部和偶然的因素——显著的例子是美洲的发现——提供了动力和资源，帮助它

们逃脱了“斯密主义的高度平衡陷阱”。
①
如果这是（至少某种程度上）公认的说法，那么与之

对立的观点就是认为仅在欧洲上述理论才是有效的：受司法制约的政权有能力利用美洲的资源，

将自身建立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促进风险投资和创业，并直接将自己的前景与商业贸

易和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捆绑在一起。持后一观点的理论家认为，这明显表明了欧洲特

有的政权与社会结构出现于其独特的历史轨道中，并不适合在欧洲以外的国家重复实施，试图

原样照搬的尝试只会引发暴力与分崩离析。 

欧洲的特有经验就这样把后来的追随者卷入了它的模式之中。这个模式被视为工业化和现

代化的标准，即使是后来大不列颠王国内的其它成员和北欧那些不必非得追随这种模式的国家，

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事实上，由于在一段时期内英国对全球自由贸易具有掌控权，这些国家

本该无从追随这种模式的。这个事实很早就被日本和中国认识到了，它们渐渐意识到，德国就

是一个通过照搬上述现代化模式而加入了世界强国体系的后起之秀。与此同时，试图保持前现

代传统的尝试（典型的例子是甘地发起的运动）都被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

模式拒绝了。现代化作为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进程，没有什么空间可留给那些甘地式的深层情

怀。对这种自上而下施行的现代化、以及（或）受外来力量主导的现代化，反对它和尝试另找

出路的行动从20世纪60年代前就开始了，结果是产生了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它们试图对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行重新构架。
②
 

历史学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进一步质疑作为欧洲中心的“现代”范畴，在这一范畴内指

出现代其应有的特征（或缺失的特性），事实上与理想型的欧洲模式是相抵牾的。历史学家指出

中国的明清两朝在宋代的发展基础上逐渐走向现代，其特征是劳动力广泛分布、出现全国性的

市场、开始技术革新，并且这些活动得到国家支持和鼓励。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初级

现代化”从未发展为成熟的现代性。他们的论述理由是，典型的欧洲式轨道特征是每个国家内

部零散化的政权结构和民族国家的多元竞争系统，它们决定了“科技”进步和“意见”发表机

制的出现。也就是形成了一种在公开范围内，人们的意见可以在自由发表的基础上进行公开质

询，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政府面对经济与公民社会时的权力，使得政权的运作日益走向“理性”

的境界。 

现代与传统之间其它明显的区别，当然是现代化在现实中依赖强大的工业和技术发展，而

在思想上依靠“启蒙”则与前现代划出了清晰的界限。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最根本的征象并

非仅仅是资本主义或工业化增长，而是国家－社会的建构形式能保证“自由”的商业交换，同

                                                             
    

①
参见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t-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自从 20世纪 80年代起这种尝试已退出，因为新自由主义理念依据国家与市场的适当关系重构了现代化。

然而，当代世界体系结构变化了，亚洲现在空前重要的分量不仅显示出现代化有其它的路径，而且我们还有可

能根据这些不同于西方的路径重新定义“现代化”应该是什么。 



时也保证新的现代理性公民能尽情地投入这种自由贸易。
①
 

在很长时间里，非西方的知识形式都被视为“前现代的”而被摒弃，直到 20世纪 60年代

之后，大量学者和文化积极分子通过艰难的工作才恢复了这类“传统”知识的地位。儒家思想

就是这类知识中的一种，它被尊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思想，并由国家支持开设大量孔子学

院去传播，甚而成为西方古典希腊文明的替代物
②
——儒家更多地是前人在对清王朝的基本伦

理和政治基础进行彻底思考的富有活力的资源，对当代中国而言，同样如此。 

例如，沙培德（Peter Zarrow）的著作《帝国之后》（After Empire）详细地展示了晚清官

员和知识分子如何试图用儒家理论去应对新的政治实况——尤其是如何使皇权合法化。
③
他们

争论皇帝的职位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比如说儒家传统强调“仁”，国家为保障人性身心两方面的

益处而建立起神圣秩序，君王的主要职责是确保这个秩序的稳定。那么在面对着西方强权时，

“仁”如何同风靡的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权合法化话语的新理念关联起来，以及如何同西方国家

真实的力量关联起来。梁启超曾试图通过儒家的方式来思考公民国家的本质，其思考很具有典

范性。
④
沙培德的论著并不是神秘晦涩的考古追询。它是对儒家知识模式的恢复，也是关于中

国与新的西方的政府概念和技术之间对话的探讨，沙培德并不认为大清是一个过时老朽、理当

灭亡的王朝，而是把它看成一个仍有活力的现代政权，它试着与新的、爆炸性的时局达成妥协。 

学者汪晖的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有更大的雄心，想要恢复儒家传统，此书试图论

证当初在与西方势力交战时儒学是能为清朝助力的，并且在西学声称要取代“传统”时，儒学

确实与其发生了论争。
⑤
这本著作恢复或者说重建了一批体制内外的学者的思想——反对将清

王朝视为应当被现代性所扫除的历史遗物，并且认为在清朝灭亡后儒家学说仍在建构中国的思

想。事实上，儒家思想中的仁、礼、天道等理念，我们不能仅仅将它们看成缔结社会盟约的思

想、良好政府的目标，或者一个因被贴上“封建”标签而被忽视的民族的社会规约，而要视为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明显占优势的今天寻找另一种建构政权和社会的可能的思想资源。
⑥
 

汪晖试图恢复儒学的想法是他更大的学术论证的一部分，他反对那种认为“传统的”大清

帝国不可避免地要被“现代的”民族国家取代的历史叙事。清朝改革的失败是现代中国历史研

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尤其是这次失败被拿来与日本明治维新作对比。明治维新使日本崛起，成

为某种“名誉上的”现代西方国家。对于那些想要弄明白为何清王朝在整个 19世纪都能成功统

治国家且保持优势的历史学家来说，重点不是进行违反事实的猜测，而是瓦解掉过于轻易地认

同“现代”必然取代“封建”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这也不是另一种“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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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历史版本——这一版本认为如果不是出现慈禧太后制止维新运动这一意外事件，维新本来

是可以让清朝维持下去的。清政府面对的任务远比日本在维新之前面对的要重大得多，而且日

本政府的改革成功是基于他们有一个更紧密、顺从的社会政治环境。正如那位挑战西方现代性

强势叙事的日本学者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所说，20世纪早期中国政府和民众所经历的

内在混乱与困惑，都源于遭遇到了现代性的挑战——而这同一种现代性也是使日本表面上获益

的东西，它让日本学到了西方的技术和政权形式，并且（在他看来）塑造了日本。
②
对一个巨

大的帝国来说，作为“东亚”地区在历史上已形成自己的独特地缘政治体系，并且使用完全不

同于欧洲的方式自我治理了千年的国度，在遇到西方之后要进行“改革”，确非易事。 

清政府处理其内部社会挑战的能力，只有部分用于（直接）来自西方的挑衅，在这方面历

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清政府一面处置太平天国以及相关的内乱，一面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行政改

革，它面对的问题不只是“维新运动能否让王朝延续下去”，而且还有“国家和社会结构以及意

识形态的构架是否足以应对目前的困境，或者能否在模仿西方政权和知识这条路线之外提供别

的路线”。一个探索其它路线的方法，是看看“帝国”以及许多其它与其交织在一起的儒家伦理

和政治范畴在清王朝灭亡（1911年）之后是怎样依然持存的。在这个语境下看，汪晖的观点时

常明显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从 1911到 1949年间，除了日本之外，在中国没有哪股政治势

力试图拆分原本归属于大清帝国的领土。相反，各路寻求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当然我们知道

最终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党派——都努力在大清帝国江山基础上恢复和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

国家。 

我们认为，这段混乱无序的时间并不意味着帝国就必然要被民族国家替代——就像奥斯曼

土耳其、奥匈帝国或莫卧儿帝国那样——也可能由完全不同于西方路径的方式重建一个太平盛

世。重建和随后治理中国的任务是中国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相遇而被强加的，然而就这

一任务而言，西方的治国方略并未提供很多范本。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学

习迅速工业化和管理技术（包括列宁式的政党管理术）的范本来自西方和苏联，而同时，从清

代以前的王朝流传下来的治国方法和意识形态也仍暗自存留着。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或蒋介石）

要“复辟皇权”，也不是说共产党重新鼓动国家返回到前现代帝国时期去（就像斯大林倒退到伊

凡四世式的统治那样）。也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有这种浓缩的文化基因（就像俄国的“独裁政治”）。

我们认为儒家传统中有丰富且复杂的遗产，渗透在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术中，并且在帝

国向着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时候，仍然为其提供着资源。 

我们已经通过沙培德的论著提到过，晚清的学者和（不久后被称为）知识分子试图用儒家

体系、依据其民族通识来帮助大清帝国合法化。这些论证推动了“维新”，也提供了拒绝帝制、

走向共和“革命”的空间。沙培德通过紫禁城的情况举例说，1911年，至高无上的王朝是如何

瞬间变成了“过去”，宫城里的各种遗物立刻被当作国家“文物”收纳，皇宫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各种珍宝向大众陈列展出，让我们想起卢浮宫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变成了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③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与过去作最后决裂，并全盘接纳了西方的民族国家形式。我们看到的是在

1911 年之后大约 40 年间，中国人一直努力地运用本土原典和外来的各种政治思想与经验，想

要在现代民族意识下统一原来帝国的领土。 

                                                             
    

①
译者注：喻指“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因素”。 

    
②
Takeuchi Yoshimi, What is Modernity.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2. 

    
③
参见 Andrew McClellan, Inventing the Louvre: Ar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Museum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从古老的历史中去寻找现代民族国家特征的由来，这样能更好地说

明其“先进”性——竹内好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①
但正如汪晖所说，用“传统国家”

来辨识帝制中国的那些特征假定了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单一形式。还有人声称，由于现代欧洲

国家政权是现代化的典范，而清朝（和明朝）没有显示出欧式特征，因此它们就不是现代的—

—这是无谓的老调重弹。学者王冰指出，一些“现代”元素在中国的出现早于其在西方的出现，

而另有某些现代元素并未在中国出现，不是由于中国停留在前现代阶段，而是因为帝制中国早

已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化解了那些挑战。
②
 

帝制时代的中国在许多个世纪的治理中，具有很多后来被欧洲国家指为“现代的”内容，

这些内容在欧洲国家却是在 18世纪后半叶才发展起来的。帝制中国发展出了非常特别的方法来

处理“挑战、能力、要求与义务”等问题，从而得以创立并稳固了这样一个以欧洲看来，疆域

超过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大得无以复加的国家。
③
一些现代元素，比如社会福利以及将社会视

为一个有机“肌体”的必要知识，很早就出现在古代中国，而在西方则是在 18 世纪才出现（后

来米歇尔·福柯将其命名为“生命权力”
④
）。然而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这一元素，在

中国则是缺失的。
⑤
 

上述情况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质疑欧式现代性的普适性、其轨道的典范性，

那我们也要对将欧式“文化”范畴应用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中提出质疑。 

 

四 

从 20世纪 70年代起，“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普遍的、对于人性非常根本的关于人类实

践和人工制品的集合这一观念已经受到了彻底的挑战。如雅克·朗西埃所说，“尽管艺术史从

史前的岩画就开始了，艺术这一观念作为特定形式的经验只出现于 18 世纪晚期的西方”。
⑥
这

位激进的哲学家所说的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退回到更基本或更内在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那

里去。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著名论证展示了“文化”这个词，与“艺术”

一样，也出现于 18 世纪。托尼·本尼特则主张“文化”不应该被当作一个显示出“表达中的

符号或其逻辑性的一般特征”的特别的本体论领域或空间，而应将它视为一个表示一整套关于

信念、实践和制度的术语——一个“复合体”——它包括： 

 

“各种特定知识、文本、客体、技术、技艺之间关系的公共秩序，以及人文学科所源自的

那些现代文化科目（文学 、美学、艺术史、民族研究、戏剧、文物研究、文化与媒体研究），

它们被涵纳在一系列的机构装置中（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广播站、文物鉴定，等等）。这

个复合体的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在于它特定的活动机制，这个机制的运作和发展与（福柯称之

                                                             
    

①
Takeuchi Yoshimi, What is Modernity.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Bing Wang (1997) op. cit.  

    
③
Bing Wang (1997). Ch.4 pp.73-104. 也可参见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pter 1: Empires and their Size. 

    
④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7-7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⑤
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⑥
Jacques Rancie re, Aisthesis: Scenes from 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 London & New York: Verso 

Books, 2013. p. ix. 



为）政治的介入行为相联系。”
①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上述判断中的治理方面，但在此我们要强调这个“复合体的历史和地理

的特殊性”。我们怎样去理解中国的“文化复合体”？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根据本尼特所开列出

的元素表来确定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程度，现代文化形式必然由其“内容”赋予色彩，而这内容

又是由“古典的”意义系统及其实践如书法、制陶、音乐、青铜和文学等衍生出来的。我们认

为，从艺术衍生出的“创造力”和“现代性”概念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复合体，是不合适的，尤

其对本文而言。但是，与其试图仔细挖掘中国美学和文化的独特传统——这是我们无法胜任的

——我们最好还是继续从欧式现代性与中国的相遇这个角度去研究中国文化“复合体的历史和

地理的特殊性”。 

让我们从欧洲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公共领域”开始。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经过长期

酝酿后，在 18世纪出现的国家政权与经济之间出现的空间。欧洲诸国家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尝

试超出特定朝代而将社会或国家视为整体以拓展它们的利益。这些国家逐步建立起一种“公共

领域”，它们在其中寻求自己的利益——国家利益——同大众利益一起拓展。与此同时“经济”

领域出现一种新空间即“私有”利益——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家庭或家族管理中那样——随

着（正如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商业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市场得到发展，由此形成的交互

网络将私人家庭的利益连接起来。这样的经济导致了集体的共同要求（立法的、制度的、外交

的等），而这种聚拢的私有利益也将其带入一个“持久的行政管理区域”，与意图代表“公共”

利益的国家关联起来。
②
 

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就出现在上述关联区域，在这里能够展开“理性的”争论，对话

围绕着如何定义社会共同利益的本质展开。“理性”在这里是指韦伯式的自主的个体能够运用工

具理性（作为方法）和价值理性（作为目的）去认知。理性的利益是被体系性的事物支持着的，

以咖啡馆和茶馆、杂志和报纸、学院和大学等等为支撑，（资产阶级的）个体的理性利益可以在

面对国家时得到表达，并且要求国家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时他们声称这也就是社会的繁荣。

在哈贝马斯（正如之前的韦伯一样）看来，这并非只是利益矛盾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敌对，

而是理性批判行动关于政治事宜的谈论。“这种政治对抗的媒介是非常特殊的，史无前例：人们

如此使用他们的理由。”
③
公共领域向任何愿意服从理性交谈、维护这一领域的个体同等开放，

并且越来越让国家遵从理性辩论的规程，最后——以新闻出版和政党的形式——成为国家的一

种附属功能。这里就有康德所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的现实根源。 

公共领域，同时也是对国家的理性讨论与批判性审查的地方，它还是新形式的美学交流的

场所——就像小说里展示的例证一样——在这个领域中每个个体的主观性得以展现并且与其他

个体相遇，基于共通人性的作用，个体能够与从未相遇、而且未来也不大可能相识的他人建立

起一种“人性”的纽带。在这里我们发现安德森所说的新“想象的共同体”建成的希望，在这

种共同体中，互相陌生的人可以在新资本主义市场造就的大量增殖的印刷文字所营造的“同时

共通性”的作用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安德森也强调了小说的例证。对哈贝马斯来说，这

个“艺术”或“文化”公共领域是从“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中分离出来的——不再是个性化、

                                                             
    

①
Tony Bennett, 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14. 

    
②
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ois Society, Mit Press, 1991.Op. cit. p.24.  
    

③
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ois Society, Mit Press, 1991.Op. cit. p.27. 



当下生活的直接产物——而是变形为商品，流通起来，并成为公开辩论和批评的对象。
①
我们

后面还要引入皮埃尔·布迪厄的理论再次回到这个话题。 

按照前面所述，我们若将公共领域当作正牌现代性的特征，那就会误读中国历史。中国社

会的权力结构与欧洲很不一样。想要消除“封建的”世袭等级是与帝国权力状况相抵触的——

比如皇族、僧人、城市士绅——他们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宋代）建立起了国家与社会之间

利益安排的基本层级，学者王冰将其样式称为“分形”。
②
通过地方上的士绅们认为国家应当追

求的、对社会有益的那些目标，国家和社会精英们共享着诸多价值观——这些价值被科举考试

奉为圭臬。帝国政权并没有与其它要求自身权利的人们展开广泛的谈判斗争。在欧洲，这类谈

判导致了详尽的立法和契约建构，以限定加诸人身和财产之上的权力，于 18世纪逐步形成了市

民社会。
③
在中国不是这样。王冰的“分形”盟约可以视为孔子的“礼和乐”的某种形式，在

这里生活方式远比契约式权利更重要，它为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帝国、地方官员和士绅把为

民众谋求福祉视为首要任务，视为伦理政治责任，视为确保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的社会

秩序的先决条件。仁和义的根基就寓于尊重社会各阶层共有的礼仪和生活方式之中。
④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中国都市在 19 世纪中期出现了公共领域，都市精英们受益于印刷出版

业的兴盛、西学东渐、报纸与言论空间的拓展，得以在大清政权之外掌控一些新形式的现代化

管理事宜。
⑤
但是，正如王冰指出的，这种独立的举措并不是新鲜事。

⑥
就像在“维新运动”中

地方士绅也惯于承担而非反抗相关行政职责，这是因为他们与国家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和目标。

学者黄宗智认为，在中国的政府与社会之间有一个“第三领域”，清政府与各路社会精英在其间

进行着正式和非正式的广泛合作与参与。
⑦
这也就是王冰所说的“分形”。 

当然，到 19世纪末，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和经济精英开始反对当时清朝的统治者，著名人物

有康有为，特别是梁启超，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清醒地认识到形势紧迫，上书请愿——这

导致了后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随后民国时期的国家改革。对清政府的反对意见显然发轫自城

市公共空间的新的意义上的关于现代理性政治对话。在这个空间里，辩论时所依据的西方政治

概念是刚刚（通常从日本）翻译引介过来的。然而，正如黄宗智所说，由清帝国和共和政权所

发动的改革，也涉及到城市精英与政府互相合作的“第三领域”的扩张。 

 

在晚清和民国阶段进行的现代社会的整合与现代政权建设这两个过程，尽管可能与西方形

成对比，但都只获得有限的进展，最终它们促进了中西交流，扩张了‘第三领域’活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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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改革进程试图按照源远流长的儒家价值观和实践，将王朝重新视成公

众的国家，这种改革意图被反复掂量，但没有被断然拒绝。自 19世纪 60年代以来，争论中的

焦点在于：帝制王朝的充分代表公众的能力。改革派和革命者反对核心诉求的一致，并非如哈

贝马斯解说的那样，在于反对国家利益以开拓一个自主的公民社会，而在于寻求有效的基础来

建立一个能够保障集体安全与繁荣的民族国家，以公民和社会契约等能够有效鼓动民众的新话

语重塑基础。这项任务吸收了新儒家理论，不仅是因为将国家看作是此过程中的主要行动者—

—孙中山将当时的中国民众比喻为“一盘散沙”，与此相对，18 世纪的思想认为人民是历史的

“发动机”——而且也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起了寻求“王道”的任务，为将政权树立在

道德的基础之上。
②
 

也就是说，将市场关系从传统和公共的约束中释放出来的“脱域的”经济秩序，其治理权

被交在“看不见的手”中，透过具有工具理性的个体去运作。这种理念在中国社会中完全是陌

生的，甚至被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直接威胁。清政府官员寻求新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基

础设施建设作为其维新改革的要素，这取决于国家的建设程度——就像很多较晚实行工业化的

国家一样——它们也被置于明确地与整个社会秩序发展相关的国家的自强改革之中。无法保障

平民的福利（这是对帝国政府的定论）将危害到这个政权的合法化诉求。因此，新的公民的塑

造并不在于实现自治的空间，而更多地在于创造在伦理和智力方面具有相当能力的新民族，以

便形成新的民族国家（帝国或共和国）。通过这种建构，中华文明才可能得以幸存。
③
同样，

帝国改革者虽然宣称要建立一个更开放的公共领域，但不是指该领域可以对于国家来说更加自

由，而是允许现代的科学的和理性的思想更加自由地流入政府机构中，更好地实现改革。 

我们可以说，自从18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出现后，西方产生的各种后续“社会问题”——

“发现”社会肌体是一种需要管理的资源、市民权利与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它源自社会领域

的关系、在私人竞争利益天生分裂的情况下社会得以凝聚的基础——这些问题在中国却没有以

相同的方式出现。 

齐格蒙特·鲍曼跟随福柯的观点（关于福柯我们还要在下文更多的细节中谈到）指出，18

世纪欧洲国家开始从“野生”转向“花园”式文化，从前被忽略的社会肌体逐渐被人为地“开

耕”，以便作为一种资源更好地被国家利用。
④
但是，无论当时欧洲诸国发明了多少新的行政技

术来应对这一“发现”
⑤
（我们将在下文再次涉及福柯时讨论这一话题），关于耕种“社会花园”

这一主张在中国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了。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大清帝国解决自身面对的挑

战的方法，导致了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在西方，一方面是公共领域的平等参与，

另一方面是私有化经济领域导致的不规则或受约束的“社会”领域，这两者使自由主义蕴含了

强大的张力或者（按照马克思－黑格尔式的说法）矛盾，而这些在中国都没有出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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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府对于“社会”的职责在许多个世纪中都是儒家“仁”的理念的一部分。如我们所见，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线是互渗的，并受到行为规范而非受明确的（并且可以依法争论的）规则

管辖。 

最后，自由主义分裂的契约理论中衍生出的欧洲政治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社会如

何可能”，这一问题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抗争者坚持认为社会既是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

（早期马克思可能会称其为“类存在物”），也是经济（波兰尼所说的嵌入式市场
①
）的真实价

值或目标的最终裁决者。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两方面的闭塞提出的批评在此是具有典范性

的（尽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效应”概念走得更远
②
）。事实上，将经济发展植根于更宽

泛的社会或人类价值是错误的，当欧洲“文明”与非欧洲社会及政治秩序相遇时，这些价值受

到了持续的冲击。 

在这个意义上，维新派官员和经济精英从来就没打算反对国家去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

们的议程是（重新）建立民族国家和加强社会凝聚力，而非确保经济自由主义。问题不只是建

立高效的经济和政治管理制度——就像我们在埃及和奥斯曼帝国改革中看到的
③
——更重要的

是如何塑造对强大的民族国家而言极为重要的现代公民。在这里“社会”已经被视为公德和国

家合法化的中枢。按照梁启超的描述，当时的主要任务（跟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差不多）是：怎

样最好地塑造现代公民，如何通过教育将一个强大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新型公民的美德渗透到人

们思想中去。
④
 

这些简短的概述应当可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复合体的构成与西方是多么的不同。我们不能

理所当然地认为“公共领域”就必定意味着它是反对国家的，或认为公民也是必然与国家相对，

通过谈判契约来保卫自己的权利，还有，我们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理性的公民社会就是由自

主行事的、追求被清楚规定了的利益和价值的个体所组成。铭记着这一点，让我们来考察皮埃

尔·布尔迪厄关于美学发生问题的阐释了。 

 

五 

如布尔迪厄在其著作《区隔》中对基于阶级的审美品味进行批判记述的部分所示，他将“艺

术”的出现描绘为在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经验范畴，并将其与资产阶级

的“兴起”联系在一起。
⑤
文艺复兴用理想的“人”取代了上帝的第一创造者地位，将天才艺

术家与为世界带来新的东西这一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布尔迪厄描述了为何这种新的东西——艺

术品——呼吁并依赖着一种新的“凝视”而存在，对艺术品的凝视基于对其自身的沉思及由此

产生的愉悦，而非由外在功利目的来判断其价值。在《区隔》和后来的《艺术的法则》中，布

尔迪厄展示了“艺术”和“无功利的凝视”的出现，是如何加固了有闲阶层与体力劳动者从事

的活动之间的界线。这是无拘无束的（即“自由”的）艺术与机械的、强制生产的工匠活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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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别。资产阶级主体以审美品味的自主，来证明自己有更强的能力成为一个自由的公民，

而这是那些被生活需求所迫的人们不可能做到的。
①
 

布尔迪厄关于艺术的历史性的讨论是他对阶级支配形式研究的一部分，而他与其他人对这

个问题的探讨都追溯了文化的公共领域与阶级的集结排外倾向之间的关系。
②
但是，布尔迪厄

强烈暗示艺术的功能是被用作社会层级界线的标识，这不仅仅是因为消费艺术所需耗费的钱财，

而体力劳动者则缺乏这些钱财（就像肥胖和穿着体面也是社会精英们的一种标识一样）。在更广

泛的社会领域中，艺术的功能还在于：这种无功利的、自由的艺术欣赏代表着一种自我的“价

值”
③
，代表一个人能够作为自主的公民尽情参与社会活动。18 世纪中期，沙夫茨伯里就曾把

早期的共和政体的美德——个体富于权力与能力，去掌控世界和自我——与一种新的审美品味

结合起来。做出审美判断的能力现在与艺术鼓舞社会认同和社会情感的能力结合起来了（就像

我们在前文谈到的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的关系一样）。审美品味对于资产阶级主体具有教育功能，

这是被生活所迫的底层民众无法得到的；这种教育加强并展示了自治的自我的能力，同时也加

强了这类公民之间的情感连接。
④
 

同时，在出现于 18世纪中期的“美学”新领域中，想象力被奉为一种享有特权的能力，是

一种近乎神圣的创造力。
⑤
通过这样的做法，经过 18 世纪后半叶和 19 世纪前半叶的演化，美

学领域将自身从与资产阶级的直接联盟中解放出来，显现为一个自律性的创造性地带。在公共

领域中，文学和美术作品四处传播（通常是作为商品），它们遭到新形式的“理性的”批判，以

致它们在形式和主题内容方面更加自制，以面对过去建立起来的品味以及实际上是宗教、政治

甚至道德的关怀。
⑥
在美术成为“艺术”之时，这个术语就开始代表自由的创造游戏，并且使

艺术实践得以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经济、行政、伦理或科学理性的经验领域。在《艺术的法则》

中，布尔迪厄描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激进的美学领域倡导自律性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

它完全成型于 19世纪中期的巴黎——主要是通过福楼拜、波德莱尔和马奈的作品——它们都与

“现代性”有关（这是波德莱尔创造的概念
⑦
），这个词转而成为上海与传统中国决裂的主要标

志。 

这个“美学的”复合体有两个关键方面——一是资产阶级主体与审美品味结合，彰显这类

人群的自律性美德和作为公民的合格品质；二是艺术作为自由创作的领域的出现，它时常能够

代表人类的创造力自身——但这两个方面在中国语境里都没有得到多少体现。这相关于中国明

显缺失了资产阶级——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其资本投资活动与国家的扩张野心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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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说拥有围绕着公民形象而建立的习性的人，拥有个人财产并主张自治以及对立于国家

价值宣称的个人价值的人。同样的，由艺术爱好和审美品味带来的权力、艺术的自律性活动所

激发的激进自由，都根植于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传统，并在文艺复兴时代得到重构，它们在中

国都是缺失的。这些差异显著的文化血统并不是简单安置在儒家或基督教传统中的文化基因，

要想使它们融合，还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将个体、社群和国家以及自我的关系调和好。中国

的“文化复合体”的独特性与国内的权力配置有关，而且建立在中国非常特别的“自我技术”

之上。
①
 

布尔迪厄强调艺术品味成为阶级区分策略的一种掩盖，却很少提到这个区分策略与国家角

色的关系以及其与“社会肌体”配置的关系。布尔迪厄将审美品味视为个体资产阶级的习性中

具有核心建构作用的部分，他理所当然地将个体资产阶级习性对应于更为广泛的阶级意识、凝

聚力以及权力策略。但是在 18 世纪，围绕着品味展开的讨论的核心问题却是：无数个体的不同

品味会怎样破坏社会纽带本身，动摇国家主权的生命力及性质。纯粹个体品味，其潜在的文化

分裂性提出了“社会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沙夫茨伯里提出的公民人文主义恰恰就是想通过

美学来解决这个问题。审美品味让个体向群体的“共同感觉”打开自身，让一种普遍或公共有

益的感情出现于情感层面，而非理性层面。这种共同情感的自发出现也同时许可了一种关于社

会秩序的新理念，在这种新理念之中，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是出于共同情感的吸引而非武力逼

迫，通过这个秩序可以建立起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与只能破坏真正公共社会的绝对权力相对立。
②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一著作，或多或少形塑了后来一个半世纪的美学话语。这本书试

图为“共同感觉”提供复杂精密的哲学辩护。正如霍华德·凯吉尔的精彩论证所言，“共同感

觉”的理念给自由主义政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性基础，尽管这里面有不少国家主义的德国（事

实上是普鲁士）背景在头脑中起作用。
③
我们所拥有的并不是无数个体的会导致社会分裂的个

性欲望，相反，我们拥有一致的审美品味，它源于无功利地凝视美，它既能将社会统一起来，

也能基于理性和情感为组成国家提供可能性。艺术作为对自律性自我修养而言非常必要的物件

与实践之典范的集合，被国家接纳为一个文化场所，在这一场所中，可以塑造并管理公民——

不仅仅通过法律和规则，而且通过这些在社会中得以可能的欣赏美所产生的无功利快感和共同

情感。 

这把我们带到了福柯的“治理”概念，通过伊恩·亨特和托尼·本尼特的推广，这一概念

近来主要影响着文化政策的讨论。
④
这里有两方面的探讨与福柯的理论相关。首先，社会肌体

作为一种资源被发现，这个发现即将被规划利用起来，也就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其次，

现代政治从君权（权力从君主或集权源头传下来）和（某种程度上的）规训的权力（加诸个体

人身和行为的权力）转向治理。这种治理承认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自治领域，它相信对于国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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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来说，“少管胜于多管”。政治管理试图通过“引导”自由主体，影响其行为，使他们主动顺

从于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政府寻求对“行为规范”的影响。
①
 

伊恩·亨特和托尼·本尼特试图在治理复合体中认出艺术品和文化作品。亨特认为成熟的

美学，特别是 18 世纪晚期的德国美学，不仅关乎品味，而且也是自我关于自我的作品，或福柯

说的“自我技术”。
②
美学打开了一个自我改变的空间，主体在其间按照自由选择的伦理理想持

续地监察自己的行为。回想一下康德所说的普遍命令，它们现在通过情感和想象途径传播开来，

这与 19世纪普鲁士及其它日耳曼国家的教化理念相关。亨特的研究集中在英国是如何改造这种

美学的“自我技术”，来实现自己在 19世纪晚期推行的普及教育（以及政治选举）的目标。亨

特这本书中有一个复杂的政治议程，这个我们先按下不表，重要的是自我技术的作用，它衍生

于审美自由，受到政府教育方针的鼓舞，推动“自我转型”，将“权力”吸收内化，反转来监察

自我。 

托尼·本尼特的研究集中在伴随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治理而出现的公共机构——这些在前

面列举过，例如博物馆、图书馆和画廊。
③
这些公共机构是创意和管理的中心，自由的主体在

这里按照国家的整体规划联合结盟。他们必须自由地愿望国家所愿望的东西。在这一情形中我

们看到一个包含着艺术与文化两种因素的领域——后者，如威廉斯所说，日益与前者趋同
④
—

—它不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独特且自律的公共领域，而更多地是国家在一定距离外作用于个

体和社群的表层机构。
⑤
 

那么文化的复合体在中国可能会如何构想？按照布尔迪厄的观念，我们已经认定中国是缺

失资产阶级的，并且与新儒家相关的“自我技术”，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各种文学、书法、线描、

音乐等艺术技法，跟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类中心论的宇宙观、以及随之产生的“创造力”没

有多大关系。中国文化看起来是一种“模仿”的模式，以便人们理解已经存在的世界及其存在

方式。这是一种自我训导的组成部分，使个人能够对世界呈现的可能性做出合适的反应。这种

方式并非追求躁动冒险的创新——既对自我也对历史——即西方 18 世纪形成的美学想象的追

求。 

当然在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是从西方输入的（就像宗教一样），它被国家和社会精英们接

纳时并没有按照“美学复合体”的意思来领会，而是用来标示中国是一个有活力的历史主体。

与“种族”和“文明”概念相矛盾的是，“文化”被用来识别一个具体的人是否能被称为“中国

人”，而不是用来判断他是不是王朝的子民，这样的资格认证是维新政府或新的共和国在众多民

族国家中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行事的做法。 

想要调动起这样一个民族的民众，会用到西学，但是不会有审美的“表层”机构让国家得

                                                             
    

①
参见 Graham Burchell, Gordon, C. and Miller, P.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1991;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Nikolas Rose,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eter Miller and Nikolas 
Rose, Governing the Present. Administ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ife. Cambridge: Polity, 
2008. 

    
②
Ian Hunter, Culture and Government: The Emergence of Literary Educ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88. 

    
③
Tony Bennett,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8; 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这里的一个版本取自 19世纪城市，参见Patrick Joyce, 

The Rule of Freedom. Liberalism and the Modern City. London: Verso, 2003. 
    

④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⑤
Tony Bennett, 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23-48.  

 



以起作用。在这样一个权力呈“分形”，并且通过生活方式而非契约权利运行的社会里，不仅审

美习性缺失，而且“表层”机构的理念也很难适用于此。个体的结盟需要通过其它技术在其它

路线上实现。在一个老旧的、服务于更广大的社会肌体和更新的国家建构当中，产生内驱力去

推进新的民众教育和提高其读写能力，这个状况不需要用伊恩·亨特的自治个体和自我革新理

论去判断。艺术美学文化复合体，它只是不适用于中国；塑造公民是将社会建构成民族国家这

个大工程——树立公民权和建设国家——的一部分，“文化”在这当中的配置是和西方非常不同

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中华的帝制国家寻求关于其人口与其实践的知识，着眼于

加强这些知识，比欧洲国家至少早上一千年。福柯认为，识别现代国家的标志是它是否有“使

人活，让人死”
①
的权力，而这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很多先例。中华的帝制国家通过它的教育和

管理系统，已经有影响人们并改变其行为的工具，而欧洲国家在 18世纪以前尚未具备这些。根

据这个情况来看，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的加速改革——军事的、外交的、行政的、农业与工

业的革新举措，以及那些致力于教育和科学发展的举措——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模仿西方的改革，

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于自身内部资源管理的一个深度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历史将 1919年的“五四”运动定位为反对封建儒家传统的决定性运

动，同时是走向“现代”时期的开端。
②
我们认为这样剧烈的割裂划分并不是很合适的定位，

而且运动之后中国所采用的现代化模式也与西方非常不同，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较“迟”，

而且因为它是从帝制的过去延续下来的国家和社会的既有配置。“五四”运动连同新文化运动深

刻地启示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人们认为凭借儒家学说的话语和形式无法建

立新的民族国家，只有“科学和民主”可以完成这个任务。这样一种激进的拒斥总是会引起歧

义，尤其是民主这个概念，它事实上很少代表着任何意味着“自由民主”的东西。它在被援引

的时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表达，而是为了调动民族大众的能量。在这种调动中，根植于儒家

政策的社会形式仍不可避免地在这些对国家、社会及生活方式的激进重建中留传下来。 

然而，一个变革的工程确实在现代的迹象之下出现了，它拒斥着儒学和旧帝国。但是“五

四”运动之后的现代化更多是在泰勒主义、勒·柯布西耶和列宁理论之下而非自由民主理念下

发生。那些“规训”人的公共机构像学校、工厂、办公室、监狱（还有城市本身，这个我们后

面要谈到
③
）迅速地出现了，尤其在 1911 年以后。

④
这样的规训机构，就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中国家建设的许多部分一样，应当与新兴的“大众社会”观念、机械化的社会肌体观念和“社

团主义”观念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而不应理解为迟到的欧洲工业革命。日本、苏联、意大利以

及德国的例证都显示出新的管理大众的技术。这些例证与大规模生产、房屋供应、交通发展、

能源分配和政治组织（尤其是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类型）都有关。与此同时新形式的大众

传媒也出现了——广告、招牌、印刷出版（使用简化字、民众提高了读写能力）、广播、电影、

音乐（录音）——围绕着新的公共空间，指引着思想和身体经由不断增长的商品消费进入新型

的政治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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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要说到一种与哈贝马斯所阐述的非常不同的公共领域，既不同于欧洲早期现代

化的“经典”时期，也不同于更“颓废”的 1945年之后的时期，这是哈贝马斯理论发展的第二

个阶段所涉及的时段。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国家当局和知识分子都在寻求合适的管理方式、教

育方法和交流技术，来塑造公民的新主体性和集体身份认同——创建、守卫、或在必要的时候

颠覆民族国家的能力。我们还必须指出，新的大众传媒可能是在城市中心生产的，但它们必须

提供给乡村的民众。这不是落后的标志。新的共和国像大清帝国一样，依然是一个农耕国，大

量人口依赖土地生活。在这方面，国民党由于主要依靠城市和国际大都市的金融，总有些不适

应，而共产党一旦离开了上海，就如鱼得水。这些“大众”的形式是儒家政体所提供的，这一

点从毛泽东的土改运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可以证明。 

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与国际理念、文本和名望接轨，
①
却并没有按

照布尔迪厄归纳自 19世纪中期法国的典型文化领域的方式去运作。布尔迪厄的文化领域是切分

开的，一部分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商品化生产（在这之下是更便宜、“劣质”的大众文化产品），

另一部分是“有限地”针对贵族受众，这批人垄断了购买权（个人的或集体的）来保证这种商

业行为的运作。这里错过了欧洲语境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这个论述忽略了那些想要在他们

的作品（以及天赋）和大众之间找到链接的艺术家——无论主要是包含“社会性”内容的艺术，

还是在更有远见的意义上深入人民的历史深处的艺术。
②
艺术的社会“职责”问题在艺术寻求

自治的同时出现了，最典型的样板，出现在那些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最为显著的

国家。俄国就是一个欧洲语境里的典型例子，但这也适用于那些被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造成破

坏性现代化进程的非欧洲国家。 

在中国，像其它很多有着普遍激进的民族主义国家一样，存在已久的文学界的社会职责非

常明显。而也像其它正在经历大众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国家一样，新的大众传媒被并没有被认为

是无可救药的商业化，而是同时也蕴含着激进的民主或革命的潜力。这个政治方面的特性在现

代主义与先锋派的辩论中非常重要，在这里激进的形式创新与新的政治观念、活力以及主观性

相联系。“五四”运动中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活动，是在上述新型改革元素混同着旧的东西

的语境下展开的，他们也加入了新的改革元素与关于共产党理念的辩论，这场辩论在 1928 年之

后开始升温。 

接下来发生的辩论是关于流行文学、电影和流行音乐的，辩论超出了布尔迪厄关于商业的，

限制性生产的理论。它们讨论的是美学与创作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讨论关乎政治目标的情

感和精神的激励能力、想象力、知觉与行动。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那些为艺术而艺

术的，而是其专业自治或行动范围允许他们与政党或国家在文化生产方面进行合作的人——他

们的艺术自律性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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